
今视点
A052023年5月7日 星期日 责编/高凯 朱忠诚 审读/邱立波 美编/徐哨 照排/余佳维

1.公办学校招生范围如何确定？
公办学校严格按照“就近入学”原

则，在学区范围内招生。公办初中学校
可以单独划分学区的方式招生，也可以
按照小学与初中“校校对口”的方式招
生。鼓励有条件的区域探索实行大学
区制或多校联合划片招生，推进片区内
优质教育资源大体均衡，具体办法由各
地教育行政部门制定。

2.民办学校招生范围如何确定？
民办学校严格在学校审批地所在

的行政区域内招生。市教育局审批设
立的兴宁中学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
招生范围为海曙区、江北区、鄞州区、高
新区。

3.由民办学校转制的公办学校，今
年如何招生？

由民办学校转制的公办学校，未进
行学区划分的，仍按照过渡期招生办法
执行。

4.对规范义务段学校录取工作有
何要求？

义务教育严格实行免试入学，学校
不得通过面试、评测等任何形式选拔学
生。不得与社会培训机构或个人合作，
不得与社会培训机构测试（竞赛）成绩
（含获奖证书、等级考试证书等）挂钩进
行招生。

5.对于二孩、三孩家庭，有何入学
便民政策？

继续落实国家优化生育政策，做好
“长幼随学”服务。各地按照“自愿申
请、公开公平、就便安排”原则，切实帮
助家长解决孩子接送不便问题，更好支
持国家优化生育政策。具体实施细则
由各区（县、市）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实际
制定并实施。

实施电脑随机派位的民办学校，因
录取学生自动放弃而产生的学位空额，
允许一定时间内，在未被任何民办学校
录取的有意向的各类优抚优待对象子
女和已有兄（姐）在本校就读的二孩、三
孩中进行补录。

6.对于双（多）胞胎家庭，有何入学
便民政策？

民办学校招生时，报名人数未超过
招生计划数的，原则上全额录取；报名
人数超过计划数的，均实行电脑随机派
位录取，其中允许家长申请双胞胎、多
胞胎捆绑式电脑随机派位录取。在均
衡编班基础上，允许有需要的家长提出
申请，安排双（多）胞胎到同一个班级。

7.对于随迁子女，今年报名入学有
何变化？

2023年起我市流动人口随迁子女
积分入学申评工作统一纳入“浙里办”
APP中的“浙里新市民”平台，全大市统
一量化积分入学申请平台、申请规则、
申请截止日期。同时，平台开通有“积
分入学”应用申请专项入口，在正式报
名前提前排摸随迁子女新生入学人数，
做好学位供给计划，充分保证符合条件
的随迁子女100%入学。

8.今年入园入学报名系统有何优
化？

今年报名系统有两点优化：一是打
通“浙里新市民”平台，实现随迁子女入
学量化积分数据自动显示，无需家长输
入；二是增加电子不动产登记证书查询
功能，可通过“姓名+身份证号码+权证
号数字部分”等信息直接查询，支持可
查询到的房产登记信息自动填入（如未
查询到相关信息，也可手动填报）。

9.去哪里报名？上网或手机操作
有困难的家长如何报名？

符合入学条件、要求在我市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就读的适龄儿童少年，均应
由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以下简称“监
护人”）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浙江政务服
务网“宁波市幼儿园入园、义务教育入
学报名招生系统”（网址：http://nb.zjz-
wfw.gov.cn）进行入学报名；也可以在
手机端下载浙里办APP—高级实名注
册—城市频道—甬有优学—热门服务
—义务教育入学，进行入学报名。

为方便家长，招生报名期间，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将为网上报名有困难的
监护人提供帮助，监护人可通过各地招
生咨询电话进行咨询。

10.有多套房产的家庭，入学时以
哪套房产为依据？

由监护人自己决定，但登记信息
时，只能选择填写一处房产信息并以此
作为公办学校入学的依据之一。

11.志愿如何填报？
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可以在当地

公办或民办学校中选报一类，不能兼
报。选报民办学校的，可以在报名地行
政区域内招生的民办学校中一次性最
多填报2个志愿。符合入学条件的流
动人口随迁子女可以在量化积分入学
或民办学校中选报一类，不能兼报。

12.在一个区（县、市）报名后，当年
还能参加我市其他区（县、市）组织的义
务教育学校招生吗？

不能。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仅能
选择一个区域报名并录取。已通过报
名地教育行政部门报名资格核验的适

龄儿童少年，不能再参加非报名地区
（县、市）组织的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13.网上报名志愿填好后可以更改
吗？

在报名期间，监护人可以在网上自
行更改志愿。但报名结束后，不能再更
改志愿。

14.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其小学部
和初中部学额不对等时怎么录取？

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如果其初中
部招生名额多于小学部直升名额的，多
余名额按民办学校的招生录取规则招
录。如果其初中部招生名额少于小学
部直升名额的，也要通过电脑随机派位
方式录取。

15.学校录取的基本流程是什么？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录取工作一般

按以下流程进行：
第一阶段：公办民办学校同步录

取。
1.公办学校录取：
（1）按学区招生的学校，根据适龄

儿童少年户籍、父母户籍、家庭住房情
况，按照“住、户一致优先”原则，对录取
对象进行分类排序后按序录取。因超
过招生计划，未被录取的第一批次类别
学生进入第二阶段招生程序。

（2）按“校校对口”方式招生的初中
学校，小学学生根据对口方案直升对口
初中。

（3）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部
直升对象升入初中部。

2.民办学校录取：
（1）按照志愿优先原则进行录取。

第一志愿优先于第二志愿；第一志愿未
招满的民办学校，在第二志愿进行补
录。

（2）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部
直升对象升入初中部。

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未被录取者自
动进入其在招生管理系统报名时所选
的区（县、市）第二阶段招生程序。

1.公办学校继续按照“住、户一致
优先”原则，对所有进入本阶段的招生
对象进行分类排序，并依次录取学生。

2.随迁子女依据量化积分排序，就
近统筹入学。

16.想咨询招生政策或举报招生违
规行为，有哪些途径？

市教育局推出宁波教育“8910服
务平台”，接受广大群众有关招生政策
咨询和招生工作举报（专 线 电 话 ：
89108910），服务时间为每日上午 9：
10-晚上 9：10（国家法定节假日照
常）。涉及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的具体问
题，也可以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及对应
的中小学校咨询。发现学校出现违规
招生行为的，也可以向当地教育行政部
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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